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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意见函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阜成路支行：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奶东村企业升级改造项目（一期）29-337、338、

340地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奶东村，属北京永辉志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

发建设的项目，该项目尚在开发建设中。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分为 3个部分。 

估价对象 1为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奶东村企业升级改造项目（一期）29-337地块集体建设用地

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19）朝不动产权第 0000544 号]、《乡村

建设规划许可证》[2018规土（朝）乡建字 0001号]及附件，估价对象 1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

下简称‘土地面积’）为 30808.7 平方米，估价对象 1 规划建筑面积为 87440.46 平方米，其中产业

用房（大师工坊）33700.31 平方米，地下设备及其他用房 53740.15 平方米。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

象 1工程进度为已完成主体结构及二次结构施工，正在进行外立面施工。 

估价对象 2为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奶东村企业升级改造项目（一期）29-338地块集体建设用地

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19）朝不动产权第 0021989 号]、《乡村

建设规划许可证》[2018规土（朝）乡建字 0003号]及附件，估价对象 2土地面积为 58134.15平方米，

估价对象 2 规划建筑面积为 131472.18 平方米（不含人防），其中产业用房 94590.43 平方米（其中

商业 9792.32 平方米、办公 77362.14 平方米、酒店式公寓 7435.97 平方米），地下设备及其他用房

36881.75平方米。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 2工程进度为已完成主体结构及二次结构施工。 

估价对象 3为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奶东村企业升级改造项目（一期）29-340地块集体建设用地

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18）朝不动产权第 0000240 号]、《乡村

建设规划许可证》[2018规土（朝）乡建字 0002号]及附件，估价对象 3土地面积为 15491.2平方米，

估价对象 3 规划建筑面积为 47120.43 平方米，其中产业用房（办公）28111.47 平方米，设备及其他

用房 19008.96 平方米。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 3 工程进度为已完成主体结构、二次结构施工及外

立面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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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对象 1、2、3具体面积指标详见附表。 

估价目的：北京永辉志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使用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奶东村企业升级改造

项目（一期）29-337、338、340地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作为抵押担保物，向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阜成路支行办理贷款手续。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阜成路支行

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

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 

价值时点：2022年 9月 29日 

价值类型：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

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

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 2022年 9月 29日，估价对象用

途为绿隔产业用地，剩余经营年限为 46.35 年，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款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其

中，“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是指估价对象用途为绿隔产业用地，实际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五

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红线内场地平整条件下，剩余经营年限为 46.35 年

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在建建筑物价值”是指在综合考虑估价对象特定用途、建设材料、建

设技术、建设成本及建筑物建设期间产生的利润的基础上，确定的与估价对象具有同等功能效用并在

相同工程形象进度下的建筑物的正常价值。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价值”扣减估价师于价值时

点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

包括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款、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采用的主估价方法为成本法和假设开发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

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

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预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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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结果一览表 

结果表-1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北京市朝阳区崔各

庄乡奶东村企业升

级改造项目（一期）

29-337 地块集体

建设用地使用权及

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北京市朝阳区崔各

庄乡奶东村企业升

级改造项目（一期）

29-338 地块集体

建设用地使用权及

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北京市朝阳区崔各

庄乡奶东村企业升

级改造项目（一期）

29-340 地块集体

建设用地使用权及

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估价对象总

计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40948 131719 41626 214293 

单价 4683 10019 8834 —— 

2.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

偿款 
总额 0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0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40948 131719 41626 214293 

单价 4683 10019 8834 ——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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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2 

项目名称 规划建筑面积 土地面积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 在建建筑物价值 房地产价值 

总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奶东村企业

升级改造项目（一期）29-337 地块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

房地产 

87440.46 30808.7 4432 507 36516 4176 40948 4683 

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奶东村企业

升级改造项目（一期）29-338 地块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

房地产 

131472.18 58134.15 80609 6131 51110 3888 131719 10019 

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奶东村企业

升级改造项目（一期）29-340 地块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

房地产 

47120.43 15491.2 20580 4368 21046 4466 41626 8834 

合计 266033.07 104434.05 105621 108672 214293 

大写金额 壹拾亿伍仟陆佰贰拾壹万元整 壹拾亿捌仟陆佰柒拾贰万元整 贰拾壹亿肆仟贰佰玖拾叁万元整 

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0 

大写金额 零元整 

房地产抵押价值 214293 

大写金额 贰拾壹亿肆仟贰佰玖拾叁万元整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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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抵押估

价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提请金融机构注意，

抵押估价业务须依法正式委托，并由房地产估价机构出具完整抵押估价报告，本《评估意见函》仅用

于贷前了解抵押物的市场价值，但不可作为抵押贷款放贷的鉴证依据。 

3.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特提醒

报告使用者注意。 

4.本次评估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说明如下： 

（1）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19）朝不动产权第 0000544、0021989号及京（2018）朝不

动产权第 0000240号]复印件及不动产权利人介绍，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未设定抵押权。 

（2）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项目涉及的土地拆迁补偿成本已全部缴清。 

（3）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不存在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本次评估

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综上，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5.本次估价结果以估价对象能够按照合理工期按时完成各项工程进度，直至通过竣工验收，并能

够在合理期限内正常投入使用，最终在《不动产权证书》中登记建筑物信息为前提条件，未考虑估价

对象因其他原因无法顺利开工、完工而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6.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编第十二章第四百一十七条，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后，该

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不属于抵押财产。该建设用地使用权实现抵押权时，应当将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

物与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但新增建筑物所得的价款，抵押权人无权优先受偿。 

7.截至本《评估意见函》出具之日，不动产权利人未能提供《不动产权证书》[京（2019）朝不动

产权第 0000544、0021989号及京（2018）朝不动产权第 0000240号]原件供评估专业人员核对，且

评估专业人员进行了尽职调查，难以获取该资料。本次评估以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京

（2019）朝不动产权第 0000544、0021989号及京（2018）朝不动产权第 0000240号]复印件与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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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为估价的假设前提。 

8.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土地权利性质为集体土地，并未证载使用年限。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经营年限为 50年（自永辉志信公司增资扩股后计算），股权变更时间为 2019

年 1月 24日，故本次评估设定经营年限结束日期为 2069年 1月 23日，截至价值时点，剩余经营年

限为 46.35年。 

9.本《评估意见函》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

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

结论的准确性。 

10.本《评估意见函》使用期限自出具之日起 6个月。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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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估价对象面积指标 

估价对象 1：29-337 地块 

楼号 小计（平方米） 地上（平方米） 地下（平方米） 

1# 6451.79 4422.45 2029.34 

2# 3126.93 2024.99 1101.94 

3# 3682.33 2361.23 1321.1 

4# 3703.65 2378.15 1325.5 

5# 3682.33 2361.23 1321.1 

6# 3131.73 2024.99 1106.74 

7# 3095.52 1988.43 1107.09 

8# 6067.1 5368.4 698.7 

9# 6080.13 5405.65 674.48 

10# 6035.46 5364.79 670.67 

11#地下车库 42383.49 / 42383.49 

合计 87440.46 33700.31 53740.15 

 

估价对象 2：29-338 地块 

楼号 小计（平方米） 地上（平方米） 地下（平方米） 

1# 12089.09 9792.32 2296.77 

2# 7556.15 5457.67 2098.48 

3# 5929.04 5101.15 827.89 

4# 5914.25 5086.36 827.89 

5# 6973.06 6006.97 966.09 

6# 6958.98 5993.62 965.36 

7# 5763.37 5130.85 632.52 

8# 5838.13 5205.61 632.52 

9# 12136.79 9812.99 2323.8 

10# 23751.16 20320.02 3431.14 

11# 8482.43 7435.97 1046.46 

12# 6465.24 5418.78 1046.46 

13# 4825.82 3828.12 997.7 

14# 18788.67 / 18788.67 

合计 131472.18 94590.43 36881.75 

 

估价对象 3：29-340 地块 

楼号 小计（平方米） 地上（平方米） 地下（平方米） 

1# 9149.89 9149.89 / 

2# 9561.05 9561.05 / 

3# 9400.53 9400.53 / 

4#地下车库 19008.96 17.2 18991.76 

合计 47120.43 28128.67 1899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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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测算过程 

一、估价测算过程 

1.经济技术指标 

（1）土地面积 

《不动产权证书》[京（2019）朝不动产权第0000544、0021989号及京（2018）朝不动产权第

0000240号]，估价对象1土地面积为30808.7平方米，估价对象2土地面积为58134.15平方米，估价对

象3土地面积为15491.2平方米。 

（2）规划建筑面积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2018规土（朝）乡建字 0001-0003号]及附件，

估价对象 1 规划建筑面积为 87440.46平方米，其中产业用房（大师工坊）33700.31平方米，地下设

备及其他用房 53740.15 平方米；估价对象 2 规划建筑面积为 131472.18 平方米（不含人防），其中

产业用房 94590.43平方米（其中商业 9792.32平方米、办公 77362.14平方米、酒店式公寓 7435.97

平方米），地下设备及其他用房 36881.75平方米；估价对象 3规划建筑面积为 47120.43平方米，其

中产业用房（办公）28111.47平方米，设备及其他用房 19008.96平方米。 

（3）利润率 

本次利润率的记取中，产业用房取15%。 

2.工期情况说明： 

土地开发期：0年 

建筑物建设期：3年（其中：估价对象1已建工期2.25年，续建工期0.75年；估价对象2已建工期

2.1年，续建工期0.9年；估价对象3已建工期2.4年，续建工期0.6年；） 

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三个地块正在开发建设当中，估价对象 1 工程进度为已完成主体结构及

二次结构施工，正在进行外立面施工，本次评估取综合工程形象进度为 75%；估价对象 2工程进度为

已完成主体结构及二次结构施工，本次评估取综合工程形象进度为 70%；估价对象 3工程进度为已完

成主体结构、二次结构施工及外立面施工，本次评估取综合工程形象进度为 80%。 

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计算估价对象的房地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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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价对象1（29-337地块）： 

（一）成本法 

1.市场比较法求取土地购买价格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北京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表 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 A 案例 B 案例 C 

北京市朝阳区崔各

庄乡奶东村企业升

级改造项目（一期）

29-337 地块 

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

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北部组团)项目 DX

07-0303-0009 地块  

北京市大兴区西红

门镇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 2 号地 D 地

块  

北京市大兴区西红

门镇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入市试点 2号

地 C 地块(2-006-1)F

81 绿隔产业用地

  

交易时间 
2022年 9月

29 日 
100 

2021年8月2

日 
99.8 

2020 年 12

月 24 日 
99.6 

2019 年 3

月 8 日 
99.4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F81 绿隔产

业用地 
100 

F81绿隔产业

用地 
100 

F81绿隔产

业用地 
100 

F81绿隔产

业用地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46.35 100 50 102 40 102 40 102 

容积率 1.09 100 2.2 99 2.2 99 2 99 

权利性质 集体土地 100 出让 120 出让 120 出让 120 

是否可出售 否 100 是 105 是 105 是 105 

区位状况 

集聚程度 较差 100 较差 100 一般 105 一般 105 

交通便捷度 较差 100 较差 100 一般 103 一般 103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公共配套设施 较差 100 较差 100 一般 103 一般 103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实物状况 

宗地面积 30808.7 100 47891.57 100 72673.49 101 40285.32 100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临街宽度及深度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五通 100 三通 99 三通 99 三通 99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楼面单价 8700 15800 15800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6921 11194 1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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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均为 F81绿隔产业用地；考虑本次估价目的，根据谨慎

原则，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6921+11194+11328）÷3=9814（元/平方米） 

土地购买价格（地上）=楼面单价×规划建筑面积=9814×33700.31÷10000=33073（万元） 

2.成本法求取成本价值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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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土地价值（V 土） 45449 本项下（1）至（7）之和 

（1） 土地取得成本 34082 本项下 1）至 3）之和 

1） 土地购买价格 33073 详见上述计算结果 楼面单价（元/㎡） —— 

2） 土地取得税费 1009 土地购买价格×费率 费率（%） 3.05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0 本项下 A 与 B 之和 —— —— 

A 住宅 0  规划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0 

B 非住宅 0 规划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0 

（2） 土地开发费（红线外市政） 0 规划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 

（3） 管理费用 682 （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费）×费率 费率（%） 2 

（4） 销售费用 0.02V 土 土地价值（V 土）×费率 费率（%） 2 

（5） 利息 3297+ 0.0009V 土 本项下 1）及 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息 3297 采用复利计息。土地取得成本项目开发期前一次投入，土地开发成本于土

地开发期内均匀投入，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已运行期内内均匀投入 

土地开发期（年） 0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2.2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9V 土 利息（%） 4.15 

（6） 利润 3911+0.0023V 土 本项下 1）及 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润 3911 （土地取得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管理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利润率（%） 15 

2） 销售费用产生利润 0.0023V 土 销售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7） 销售税费 0.0533V 土 土地价值（V 土）×费率÷（1+5%） 费率（%） 5.6 

2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 建） 36516 本项下（1）至（6）之和  

1） 建安费用 24921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工程形象进度 建安单价（元/㎡） 38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997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4.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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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312 规划建筑面积×取费标准×工程形象进度 取费标准（元/㎡） 200 

5） 相关税费 374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27604 本项下 1）至 5）之和 

（2） 管理费用 552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3） 销售费用 0.02V 建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 建）×费率 销售费率（%） 2 

（4） 贷款利息 1318+0.0009V 建 本项下 1）及 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1318 
采用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2.2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9V 建 利息（%） 4.15 

（5） 利润 4223+0.003V 建 本项下 1）及 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4223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3V 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V 建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 建）×费率÷（1+5%） 费率（%） 5.6 

3 成本价值（万元） 31965 1+2 

4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9374 成本价值÷规划建筑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8744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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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假设开发法 

1.开发完成后的房地产价值 

（1）采用收益法求取产业用房（大师工坊）开发完成后房房地产价值 

估价对象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奶东村，区域及周边类似物业租金水平一般在 4-6元/平方

米·天，租金增长率在 1%-3%之间。 

综上，结合估价对象自身情况，确定其租金水平平均为 5元/天·平方米，空置率 10%，每年按

365天计算。则有：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5542 （A）+（B） 

（A）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5535 租金×个数×月数×（1-空置率） 

租金 

（元/天• 平方米） 
5 

建筑面积（㎡） 33700.31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 

（B） 利息收入 7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B 建筑物现值 49361 建筑物重置价值(V 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造成本 36803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

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33227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 

（元/㎡） 
38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329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4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1749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49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736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V 建）×费率 销售费率（%） 2 

（D） 贷款利息  采用复利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2361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

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3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3V 建 利息（%） 4.1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5631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3×V 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33×V 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 建）×费率÷

(1+5%） 
费率（%） 5.6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 建） 49361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1526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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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税  费 928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增值税及附加 295.2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6 

b 房产税 632.57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B） 维修费 493.6 
建筑物重置价值(V 建）×维修费

率 
费率（%） 1 

（C） 保险费 49.4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 

（D） 管理费用 55.4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4016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收益价值 62238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

（(1+g）/(1+Y）） ^n ]/(Y-g） 

报酬率（Y） 6.0 

收益年期(n） 45.6 

年增长比率(g） 0% 

F 单价(元/平方米） 18468 房地产价值÷规划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33700.31 

注：①估价对象土地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动产权证书》未载明使用期限，本次评估按剩余经营期限计算，剩余

经营期限为 46.35 年。另外，考虑到估价对象尚未竣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46.35 年）

扣减续建工期（0.75 年），则地下仓储用房开发完成后收益年期为 45.6 年。 

 

2.求取估价对象1开发价值求取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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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 62238 前述计算结果总计 

（2） 建设成本 11386 本项下（1）至（3）之和 

1） 续建成本 9200 本项下 A 至 E 之和 

A 建安费用 8306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1-工程形象进度） 建安单价（元/㎡） 38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332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4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0 

D 红线内市政费用 437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1-工程形象进度） 取费标准（元/㎡） 200 

E 相关税费 125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2）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1749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200 

3） 土地开发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 437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50 

（3） 管理费用 228 续建成本×费率 费率（%） 2 

（4） 销售费用 311 开发完成后价值×费率×（1-工程形象进度） 销售费率（%） 2 

（5） 取得税费 0.029P 土 开发价值（V）×费率÷(1+5%) 费率（%） 3.05 

（6） 贷款利息 183+0.0319P 土 本项下 1）及 2）之和 

1） （2）-（4）项产生的利息 0.0319P 土 采用复利计息。估价对象价值及买方购买估价对象税费在价值时点一次
性付清，续建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续建工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续建工期（年） 0.75 

2） 估价对象及取得税费产生的利息 183 利息（%） 4.15 

（7） 利润 1789+0.0386P 土 本项下 1）及 2）之和 

1） （2）-（4）项产生的利润 0.0386P 土 （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 

2） 估价对象及取得税费产生的利润 1789 （开发价值（v）+取得税费）×利润率×续建工期/建设期 

（8） 销售税费 3319 开发价值（V）×费率÷(1+5%) 费率（%） 5.6 

（9） 开发价值 V（万元） 40948 （1）-（2）-（3）-（4）-（5）-（6）-（7）-（8） 

（10）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4683 开发价值（V）÷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87440.46 

单位：万元、平方米、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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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房地产总价 

由于北京市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数据较少，能查询到的市场数据均为大兴区试点挂牌案例。故本次

评估扩大范围采用上述案例进行比较，求取估价对象土地购买价格。由于估价对象登记的权利性质为

集体土地，比较案例均为出让，两种权利性质下对于土地价值影响的量化依据不充分，对于成本法估

价结果的可靠性有较大影响；而假设开发法通过求取其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扣减开发成本从而得

到其开发价值，能够从开发投资角度反映其市场价格，且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采用收益法求取，

与估价对象的实际经营模式相符，该方法所得出的估价结果更具可靠性。因此，假设开发法相较于成

本法更具有可靠性，故本次评估成本法取权重 0%，假设开发法取权重 100%，则有： 

估价对象 1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

乡奶东村企业升级改

造项目（一期）29-337

地块集体建设用地使

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

地产 

成本法 81965 0% 

40948 

假设开发法 40948 100% 

 

 

 估价对象2（29-338地块）： 

（一）成本法 

1.比较法求取土地购买价格 

依前述测算，土地楼面单价为 9913元/平方米，则： 

土地购买价格（地上）=楼面单价×规划建筑面积=9913×94590.43÷10000=93767（万元） 

2.成本法求取成本价值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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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土地价值（V 土） 127322 本项下（1）至（7）之和 

（1） 土地取得成本 96627 本项下 1）至 3）之和 

1） 土地购买价格 93767 详见上述计算结果 楼面单价（元/㎡） —— 

2） 土地取得税费 2860 土地购买价格×费率 费率（%） 3.05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0 本项下 A 与 B 之和 —— —— 

A 住宅 0  规划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0 

B 非住宅 0 规划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0 

（2） 土地开发费（红线外市政） 0 规划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 

（3） 管理费用 1933 （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费）×费率 费率（%） 2 

（4） 销售费用 0.02V 土 土地价值（V 土）×费率 费率（%） 2 

（5） 利息 8698+ 0.0009V 土 本项下 1）及 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息 8698 采用复利计息。土地取得成本项目开发期前一次投入，土地开发成本于土

地开发期内均匀投入，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已运行期内内均匀投入 

土地开发期（年） 0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2.1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9V 土 利息（%） 4.15 

（6） 利润 10349+0.0021V 土 本项下 1）及 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润 10349 （土地取得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管理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利润率（%） 15 

2） 销售费用产生利润 0.0021V 土 销售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7） 销售税费 0.0533V 土 土地价值（V 土）×费率÷（1+5%） 费率（%） 5.6 

2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 建） 51110 本项下（1）至（6）之和  

1） 建安费用 34973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工程形象进度 建安单价（元/㎡） 38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399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4.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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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841 规划建筑面积×取费标准×工程形象进度 取费标准（元/㎡） 200 

5） 相关税费 525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38738 本项下 1）至 5）之和 

（2） 管理费用 775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3） 销售费用 0.02V 建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 建）×费率 销售费率（%） 2 

（4） 贷款利息 1724+0.0009V 建 本项下 1）及 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1724 
采用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2.1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9V 建 利息（%） 4.15 

（5） 利润 5927+0.003V 建 本项下 1）及 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5927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3V 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V 建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 建）×费率÷（1+5%） 费率（%） 5.6 

3 成本价值（万元） 178432 1+2 

4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13572 成本价值÷规划建筑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13147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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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假设开发法 

（1）采用收益法求取产业用房（商业）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 

估价对象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奶东村，区域及周边类似物业租金水平一般在 5-10元/平方

米·天，租金增长率在 1%-3%之间。 

综上，结合估价对象自身情况，确定其租金水平平均为 5.5元/天·平方米，空置率 10%，每年按

365天计算。则有：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1771 （A）+（B） 

（A）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1769 租金×个数×月数×（1-空置率） 

租金 

（元/天• 平方米） 
5.5 

建筑面积（㎡） 9792.32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 

（B） 利息收入 2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B 建筑物现值 7684 建筑物重置价值(V 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造成本 5729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

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5172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 

（元/㎡） 
38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207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4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272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7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115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V 建）×费率 销售费率（%） 2 

（D） 贷款利息  采用复利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367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

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3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3V 建 利息（%） 4.1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877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3×V 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33×V 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 建）×费率÷

(1+5%） 
费率（%） 5.6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 建） 7684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399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297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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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增值税及附加 94.35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6 

b 房产税 202.17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B） 维修费 76.8 
建筑物重置价值(V 建）×维修费

率 
费率（%） 1 

（C） 保险费 7.7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 

（D） 管理费用 17.7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372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收益价值 21248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

（(1+g）/(1+Y）） ^n ]/(Y-g） 

报酬率（Y） 6.0 

收益年期(n） 45.45 

年增长比率(g） 0% 

F 单价(元/平方米） 21699 房地产价值÷规划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9792.32 

注：①估价对象土地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动产权证书》未载明使用期限，本次评估按剩余经营期限计算，剩余

经营期限为46.35年。另外，考虑到估价对象尚未竣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46.35年）扣

减续建工期（0.9年），则地下仓储用房开发完成后收益年期为45.45年。 

 

（2）采用收益法求取产业用房（办公）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 

估价对象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奶东村，区域及周边类似物业租金水平一般在 4-6元/平方

米·天，租金增长率在 1%-3%之间。 

综上，结合估价对象自身情况，确定其租金水平平均为 5元/天·平方米，空置率 10%，每年按

365天计算。则有：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12723 （A）+（B） 

（A）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12707 租金×个数×月数×（1-空置率） 

租金 

（元/天• 平方米） 
5 

建筑面积（㎡） 77362.14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 

（B） 利息收入 16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B 建筑物现值 60700 建筑物重置价值(V 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造成本 45258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

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40860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 

（元/㎡） 
38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634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4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2151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61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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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B） 管理费用 905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V 建）×费率 销售费率（%） 2 

（D） 贷款利息  采用复利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2903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

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3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3V 建 利息（%） 4.1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6924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3×V 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33×V 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 建）×费率÷

(1+5%） 
费率（%） 5.6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 建） 60700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2925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2130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增值税及附加 677.71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6 

b 房产税 1452.23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B） 维修费 607 
建筑物重置价值(V 建）×维修费

率 
费率（%） 1 

（C） 保险费 60.7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 

（D） 管理费用 127.2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9798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收益价值 151743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

（(1+g）/(1+Y）） ^n ]/(Y-g） 

报酬率（Y） 6.0 

收益年期(n） 45.45 

年增长比率(g） 0% 

F 单价(元/平方米） 19615 房地产价值÷规划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77362.14 

注：①估价对象土地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动产权证书》未载明使用期限，本次评估按剩余经营期限计算，剩余

经营期限为46.35年。另外，考虑到估价对象尚未竣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46.35年）扣

减续建工期（0.9年），则地下仓储用房开发完成后收益年期为45.45年。 

 

（3）采用收益法求取产业用房（酒店式公寓）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 

估价对象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奶东村，区域及周边类似物业租金水平一般在 2.5-4元/平方

米·天，租金增长率在 1%-3%之间。 

综上，结合估价对象自身情况，确定其租金水平平均为 3元/天·平方米，空置率 10%，每年按

365天计算。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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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734 （A）+（B） 

（A）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733 租金×个数×月数×（1-空置率） 

租金 

（元/天• 平方米） 
3 

建筑面积（㎡） 7435.97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 

（B） 利息收入 1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B 建筑物现值 5836 建筑物重置价值(V 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造成本 4351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

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3928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 

（元/㎡） 
38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57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4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207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59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87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V 建）×费率 销售费率（%） 2 

（D） 贷款利息  采用复利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27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

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3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3V 建 利息（%） 4.1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666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3×V 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33×V 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 建）×费率÷

(1+5%） 
费率（%） 5.6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 建） 5836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195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123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增值税及附加 39.09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6 

b 房产税 83.77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B） 维修费 58.4 
建筑物重置价值(V 建）×维修费

率 
费率（%） 1 

（C） 保险费 5.8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 

（D） 管理费用 7.3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539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收益价值 8348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

（(1+g）/(1+Y）） ^n ]/(Y-g） 

报酬率（Y） 6.0 

收益年期(n） 45.45 

年增长比率(g） 0% 



 

23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F 单价(元/平方米） 1127 房地产价值÷规划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7435.97 

注：①估价对象土地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动产权证书》未载明使用期限，本次评估按剩余经营期限计算，剩余

经营期限为46.35年。另外，考虑到估价对象尚未竣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46.35年）扣

减续建工期（0.9年），则地下仓储用房开发完成后收益年期为45.45年。 

 

（4）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为前述各用途用房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之和。则有：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21248+151743+8346＝181339(万元) 

2.求取估价对象2开发价值求取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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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 181339 前述计算结果总计 

（2） 建设成本 19886 本项下（1）至（3）之和 

1） 续建成本 16600 本项下 A 至 E 之和 

A 建安费用 14987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38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599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4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0 

D 红线内市政费用 789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1-工程形象进度） 取费标准（元/㎡） 200 

E 相关税费 225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2）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2629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200 

3） 土地开发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 657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50 

（3） 管理费用 398 续建成本×费率 费率（%） 2 

（4） 销售费用 1088 开发完成后价值×费率×（1-工程形象进度） 销售费率（%） 2 

（5） 取得税费 0.029P 土 开发价值（V）×费率÷(1+5%) 费率（%） 3.05 

（6） 贷款利息 395+0.0384P 土 本项下 1）及 2）之和 

1） （2）-（4）项产生的利息 0.0384P 土 采用复利计息。估价对象价值及买方购买估价对象税费在价值时点一次
性付清，续建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续建工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续建工期（年） 0.9 

2） 估价对象及取得税费产生的利息 395 利息（%） 4.15 

（7） 利润 3206+0.0463P 土 本项下 1）及 2）之和 

1） （2）-（4）项产生的利润 0.0463P 土 （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 

2） 估价对象及取得税费产生的利润 3206 （开发价值（v）+取得税费）×利润率×续建工期/建设期 

（8） 销售税费 9671 开发价值（V）×费率÷(1+5%) 费率（%） 5.6 

（9） 开发价值 V（万元） 131719 （1）-（2）-（3）-（4）-（5）-（6）-（7）-（8） 

（10）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10019 开发价值（V）÷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31472.1

8 

单位：万元、平方米、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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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房地产总价 

同前，本次评估成本法取权重 0%，假设开发法取权重 100%，则有： 

估价对象 2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

乡奶东村企业升级改

造项目（一期）29-338

地块集体建设用地使

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

地产 

成本法 178432 0% 

131719 

假设开发法 131719 100% 

 

 

 估价对象3（29-340地块）： 

（一）成本法 

1.比较法求取土地购买价格 

依前述测算，土地楼面单价为 9814元/平方米，则： 

土地购买价格（地上）=楼面单价×规划建筑面积=9814×28111.47÷10000=27589（万元） 

2.成本法求取成本价值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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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土地价值（V 土） 38363 本项下（1）至（7）之和 

（1） 土地取得成本 28430 本项下 1）至 3）之和 

1） 土地购买价格 27589 详见上述计算结果 楼面单价（元/㎡） —— 

2） 土地取得税费 841 土地购买价格×费率 费率（%） 3.05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0 本项下 A 与 B 之和 —— —— 

A 住宅 0  规划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0 

B 非住宅 0 规划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0 

（2） 土地开发费（红线外市政） 0 规划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 

（3） 管理费用 569 （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费）×费率 费率（%） 2 

（4） 销售费用 0.02V 土 土地价值（V 土）×费率 费率（%） 2 

（5） 利息 2942+ 0.001V 土 本项下 1）及 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息 2942 采用复利计息。土地取得成本项目开发期前一次投入，土地开发成本于土

地开发期内均匀投入，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已运行期内内均匀投入 

土地开发期（年） 0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2.4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V 土 利息（%） 4.15 

（6） 利润 3480+0.0024V 土 本项下 1）及 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润 3480 （土地取得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管理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利润率（%） 15 

2） 销售费用产生利润 0.0024V 土 销售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7） 销售税费 0.0533V 土 土地价值（V 土）×费率÷（1+5%） 费率（%） 5.6 

2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 建） 21046 本项下（1）至（6）之和  

1） 建安费用 14324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工程形象进度 建安单价（元/㎡） 38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57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4.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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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754 规划建筑面积×取费标准×工程形象进度 取费标准（元/㎡） 200 

5） 相关税费 215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15866 本项下 1）至 5）之和 

（2） 管理费用 317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3） 销售费用 0.02V 建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 建）×费率 销售费率（%） 2 

（4） 贷款利息 809+0.001V 建 本项下 1）及 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809 
采用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2.4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V 建 利息（%） 4.15 

（5） 利润 2427+0.003V 建 本项下 1）及 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2427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3V 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V 建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 建）×费率÷（1+5%） 费率（%） 5.6 

3 成本价值（万元） 59409 1+2 

4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12608 成本价值÷规划建筑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471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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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假设开发法 

（1）采用收益法求取产业用房（办公）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 

估价对象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奶东村，区域及周边类似物业租金水平一般在 4-6元/平方

米·天，租金增长率在 1%-3%之间。 

综上，结合估价对象自身情况，确定其租金水平平均为 5元/天·平方米，空置率 10%，每年按

365天计算。则有：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4623 （A）+（B） 

（A）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4617 租金×个数×月数×（1-空置率） 

租金 

（元/天• 平方米） 
5 

建筑面积（㎡） 28111.47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 

（B） 利息收入 6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B 建筑物现值 26599 建筑物重置价值(V 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造成本 19832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

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17905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 

（元/㎡） 
38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716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4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942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269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397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V 建）×费率 销售费率（%） 2 

（D） 贷款利息  采用复利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1272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

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3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3V 建 利息（%） 4.1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3034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3×V 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33×V 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 建）×费率÷

(1+5%） 
费率（%） 5.6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 建） 2659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1113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774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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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增值税及附加 246.24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6 

b 房产税 527.66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B） 维修费 266 
建筑物重置价值(V 建）×维修费

率 
费率（%） 1 

（C） 保险费 26.6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 

（D） 管理费用 46.2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3510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收益价值 54432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

（(1+g）/(1+Y）） ^n ]/(Y-g） 

报酬率（Y） 6.0 

收益年期(n） 45.75 

年增长比率(g） 0% 

F 单价(元/平方米） 19363 房地产价值÷规划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28111.47 

注：①估价对象土地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动产权证书》未载明使用期限，本次评估按剩余经营期限计算，剩余

经营期限为46.35年。另外，考虑到估价对象尚未竣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46.35年）扣

减续建工期（0.6年），则地下仓储用房开发完成后收益年期为45.75年。 

 

2.求取估价对象3开发价值求取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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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 54432 前述计算结果总计 

（2） 建设成本 5144 本项下（1）至（3）之和 

1） 续建成本 3966 本项下 A 至 E 之和 

A 建安费用 3581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38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4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4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0 

D 红线内市政费用 188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1-工程形象进度） 取费标准（元/㎡） 200 

E 相关税费 54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2）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942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200 

3） 土地开发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 236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50 

（3） 管理费用 103 续建成本×费率 费率（%） 2 

（4） 销售费用 218 开发完成后价值×费率×（1-工程形象进度） 销售费率（%） 2 

（5） 取得税费 0.029P 土 开发价值（V）×费率÷(1+5%) 费率（%） 3.05 

（6） 贷款利息 67+0.0254P 土 本项下 1）及 2）之和 

1） （2）-（4）项产生的利息 0.0254P 土 采用复利计息。估价对象价值及买方购买估价对象税费在价值时点一次
性付清，续建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续建工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续建工期（年） 0.6 

2） 估价对象及取得税费产生的利息 67 利息（%） 4.15 

（7） 利润 820+0.0309P 土 本项下 1）及 2）之和 

1） （2）-（4）项产生的利润 0.0309P 土 （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 

2） 估价对象及取得税费产生的利润 820 （开发价值（v）+取得税费）×利润率×续建工期/建设期 

（8） 销售税费 2903 开发价值（V）×费率÷(1+5%) 费率（%） 5.6 

（9） 开发价值 V（万元） 41626 （1）-（2）-（3）-（4）-（5）-（6）-（7）-（8） 

（10）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8834 开发价值（V）÷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47120.43 

单位：万元、平方米、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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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房地产总价 

同前，本次评估成本法取权重 0%，假设开发法取权重 100%，则有： 

估价对象 3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

乡奶东村企业升级改

造项目（一期）29-340

地块集体建设用地使

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

地产 

成本法 59409 0% 

41626 

假设开发法 41626 100% 

 

 

二、估价结果确定 

（一）房地产总价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奶东村企业

升级改造项目（一期）29-337 地块集

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

地产 

成本法 81965 0% 

40948 

假设开发法 40948 100% 

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奶东村企业

升级改造项目（一期）29-338 地块集

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

地产 

成本法 178432 0% 

131719 

假设开发法 131719 100% 

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奶东村企业

升级改造项目（一期）29-340 地块集

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

地产 

成本法 59409 0% 

41626 

假设开发法 41626 100% 

汇总 —— —— —— 214293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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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地产抵押价值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北京市朝阳区崔各

庄乡奶东村企业升

级改造项目（一期）

29-337 地块集体

建设用地使用权及

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北京市朝阳区崔各

庄乡奶东村企业升

级改造项目（一期）

29-338 地块集体

建设用地使用权及

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北京市朝阳区崔各

庄乡奶东村企业升

级改造项目（一期）

29-340 地块集体

建设用地使用权及

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估价对象总

计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40948 131719 41626 214293 

单价 4683 10019 8834 —— 

2.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

偿款 
总额 0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0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40948 131719 41626 214293 

单价 4683 10019 8834 ——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